	國立宜蘭大學　場地提供使用申請單（學生社團用）     年　月　日

	申 請 單 位
	
	申請單位聯絡人
	

	
	
	聯  絡  電  話
	

	
	
	場地使用現場聯絡人姓名及手機
	

	
	收 據抬 頭
	
	需預開收據
（校內申請單位適用）
	□是    ▓否

	會 議 名 稱
	

	起 訖 時 間
	（起）年月日（星期 ）時00分
（訖）年月日（星期 ）時00分

	場 地 名 稱
	
	參加人數
	人

	場地使用費
	水電費
	清潔費
	電器操作費
	場地管理費
	保證金
	其他
	總金額

	
	0
	0
	0
	0
	0
	0
	0

	需 用 器 材
	(依場地現有器材使用

	批         示

	申請單位主管及 承 辦 人
	場地管理單位
主管及承辦人
	總  務  長
	主 計 室
	校        長

	檢附已核准之活動申請單如附件
	結束後請將場地清潔復原並歸還管理單位。

	
	
	

	
	
	會辦單位
	
	

	
	
	
	
	

	後        會
總務處出納組
	
	
	
	

	
	
	
	
	

	自行收納統一收據
NO.______________
	
	
	
	

	備        註
	1.借用本校場地辦理活動時，請依本管理辦法規定，遵守行政中立，並禁止有違背政府政策、法令規定、公共秩序、善良風俗等活動。凡有違反本辦法第二條之規定者，將立即停止其使用，且不退還全部之費用，借用單位並同意自負一切法律與導致之任何損失責任。
2.經申請人及借用單位同意提供身份證件、單位營登資料、姓名、聯絡電話等，為申請場地借用專供國立宜蘭大學使用。
3.請遵守各場地使用規則，未能符合規定者勿申請借用。
4.申請單位請於十四日前提出申請，需用器材以各場地現有者為限。
5.本申請單由校長核定後生效，並請影印乙份送總務處事務組備查。
6.請持本申請單至本校總務處出納組辦理繳交場地使用費。
7.申請單位未辦理完成繳費前不得使用，並負一切損害賠償責任。
8.場地管理單位請派員配合協助。
9.主辦單位如邀請校外機關單位參加，請先知會大門警衛室。
10.本校全面禁菸，違反規定者將向有關單位舉發，並列入往後借用之參考。


※本表請依借用地點送行政教學大樓、教穡大樓管理員，戶外場域送事務組姜小姐。
